
國立屏東大學學生取得專業證照資格獎勵表 
104年 3月 5日本校第 6次行政會議通過 

108年 1月 3日本校第 4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110年 1月 7日本校第 6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115年 1月 8日本校第 12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級別 取得證照資格 獎勵標準 

一 1.日本語能力試驗（JLPT）N4級(應用日語學系除外) 嘉獎一次 

二 

1.托福網路測驗(TOEFL iBT)57分(應用英語學系、英語學系
除外) 

2.全民英檢（GEPT）中級(應用英語學系、英語學系除外) 

3.多益測驗（TOEIC）550分(應用英語學系、英語學系除外) 

4.日本語能力試驗（JLPT）N3級(應用日語學系除外)  

嘉獎兩次 

獎金伍百元 

三 

1.托福網路測驗(TOEFL iBT)87 分以上(應用英語學系、英語
學系除外) 

2.全民英檢（GEPT）中高級以上(應用英語學系、英語學系除
外) 

3.多益測驗（TOEIC）785分(應用英語學系、英語學系除外) 

4.日本語能力試驗（JLPT）N2級(應用日語學系除外) 

5.初等考試 

6.特種考試（相當初等考試） 

小功乙次 

獎金壹仟元 

四 

1.普考 

2.特種考試（相當普考） 

3.師資資格檢定合格 

4.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 

5.日本語能力試驗（JLPT）N1級(應用日語學系除外) 

小功乙次 

獎金貳仟元 

五 
1.高考 

2.特種考試（相當高考） 

3.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

小功乙次 

嘉獎兩次 

獎金伍仟元 

備註：1.上述各級證照獎勵資格，如有特殊專業認定標準者，以各系（所）專業證照獎勵標準

表為依據。 

2.辦理上述各項語言測驗之單位，分別為： 

（1）托福網路測驗(TOEFL iBT)－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（ETS）舉辦，由財團法人

語言訓練測驗中心施測 

（2）多益測驗（TOEIC）－ETS台灣區代表 忠欣股份有限公司 

（3）全民英檢（GEPT）－LTTC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

（4）日本語能力試驗（JLPT）－由財團法人交流協會主辦，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

中心協辦暨施測 

3.本表修正後自 115學年度起實施。 


